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3〕15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关于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126号提案的答复意见

缪爱玲代表：

《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扶持力度的建议》（第 1126号）

收悉，其中关于在我局制定相关政策时适当向中医药倾斜的建议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将中药颗粒剂全部纳入医保目录”的建议。

目前我市中药颗粒执行的是全省统一制定的医保支付标准，

根据《福建省医保局关于做好中药配方颗粒医保管理的通知》（闽

医保〔2022〕31号）有关规定，符合条件的中药配方颗粒，经专

家评审后，按照销售价格的 70%纳入我省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，

参照执行对应中药饮片的限定支付范围。具体条件为：1.符合国

家药品标准或福建省药品标准，取得我省上市销售备案或跨省销

售备案凭证；2.定点医疗机构销售使用；3.对应的中药饮片品种已

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围。现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

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2版）》，内含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准予支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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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药饮片品种为 892个。因此，凡在现行的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

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》内的中药饮片品种对应的中药颗

粒，符合上述规定的均可按相关流程向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提出申

请纳入我省医保基金支付范围。

二、关于“适当提高中医药服务项目报销比例”的建议。

根据《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财

政厅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

格动态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医保〔2022〕81号）文件精神

与要求，通过比照省属医疗机构和周边同级别地市执行的项目价

格，对我市目前实行的 169个中医治疗类项目进行比价与调研，

筛出应进行合理上调的中医治疗类项目价格 22项，包含中药蒸汽

浴、埋针治疗、骨折手法整复术等，我局将于近期开展包含上述

22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全面梳理、调整工作，按照组织专家论

证、征求社会性意见、集体审议等调价程序进行，并形成最终调

价方案。预计将于 2023年 5月前完成相关调价工作。

三、关于“适当降低在市内中医院住院治疗的城乡居民住院

起付线”的建议。

根据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医改办等部门关于宁德

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宁政办〔2015〕237

号）规定，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（含

乡镇卫生院）/县级医院/市级医院/市外医院住院起付线分别为 100

元、500元、800元、1000元，同时为支持中医药发展，我市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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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、县两级中医院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住院起付线在同级医院的

基础上降低 200元，即市中医院起付线从同级医院的 800元降为

600元，县中医院从同级医院的 500元降为 300元，以加大对中

医院支持，更好扶持中医药发展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精神，对中医药

事业的发展给予相应支持。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医保工作的关心和

支持。

领导署名：陈玉良

联 系 人：黄春然

联系电话：0593-2090166

宁德市医疗保障局

2023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
